
 

天津市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规范生态

环境损害修复相关工作，落实赔偿义务人承担修复责任，确保

受损害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办发〔2017〕68 号）

和《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

津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津党办

发〔2018〕38 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参考依据： 

根据国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设置该条款。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件中，

需开展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和修复效果评估的，适用本办法。 

参考依据： 

按照工作实际，设置该条款。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是指生态环境损害

发生后，为防止污染物扩散迁移、降低环境中污染物浓度，将

环境污染导致的人体健康风险或生态风险降至可接受风险水平

而开展的必要的、合理的行动或措施。 



本办法所称修复效果评估，是指通过资料回顾与现场踏勘、

布点采样与实验室检测，综合评估修复是否达到规定要求而开

展的相关工作。 

参考依据： 

1.《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土壤不地下水》第 11页中“3.13环境修

复”。 

2.《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不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第 1页中“3.4风险管控

不土壤修复效果评估”。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包括： 

（一）依据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磋商、司法判决结果，由赔

偿义务人自行修复或委托具备修复能力的社会第三方机构修复。

针对具体的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由赔偿义务人或社会第三方机

构基于风险管理和生态环境恢复的基本思路，根据修复方案开

展系统的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二）生态环境损害确实无法修复或者无法完全修复的，

实施替代修复。替代修复按照国家和我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

金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参考依据： 

1.《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中“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资金，是指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发生后，在生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戒

者无法完全修复以及赔偿义务人丌履行义务戒者丌完全履行义务的情况下，由

造成损害的赔偿义务人主动缴纳戒者按照磋商达成的赔偿协议、法院生效判决

缴纳的资金。”和“第八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统筹用亍在损害结果发生地

开展的生态环境修复相关工作。” 

2.《天津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第 7页中“第四条 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不修复。赔偿义务人应当根据磋商戒判决要求，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



害修复。赔偿义务人无能力开展修复工作的，可以委托具备修复能力的社会第

三方机构进行修复，修复资金由赔偿义务人向委托的社会第三方机构支付。生

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的，实施货币赔偿，由赔偿权利人及其指定的部门根据磋

商戒判决要求，结合本区域生态环境损害情况开展替代修复。” 

3.《天津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中“第七条 损害结果发

生地的生态环境损害经评估无法修复的，可由赔偿权利人及其指定的部门结合

本区域生态环境损害情况开展替代修复，用亍其他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修

复。” 

第五条  本办法所指的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是指《天津

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确定的赔偿权利人

和赔偿义务人。市、区政府可以指定同级规划和自然资源、生

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务、农业农村、城市管理等相关

部门负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具体工作。 

参考依据： 

按照实施方案规定，设置该条款。 

第二章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组织与开展 

第六条  赔偿义务人应当根据磋商或判决要求，组织开展生

态环境损害修复。赔偿义务人无能力开展修复工作的，可以委

托具备修复能力的社会第三方机构进行修复。 

对不履行经司法确认的磋商协议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赔

偿义务人，赔偿权利人或其指定的部门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参考依据： 

《天津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第 7页中“第四点 赔偿义务人

应当根据磋商戒判决要求，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赔偿义务人无能力开



展修复工作的，可以委托具备修复能力的社会第三方机构进行修复。” 

第七条  赔偿义务人自行修复或委托具备修复能力的社会第

三方机构修复，按照以下程序实施： 

（一）赔偿义务人或其委托的社会第三方机构应根据鉴定

评估结论编制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实施方案，并由赔偿义务人提

交赔偿权利人指定部门。修复实施方案内容应包括修复范围、

修复目标、修复技术路线、修复技术工艺参数、工程量及工程

费用估算、施工进度安排等； 

（二）对照鉴定评估结论，如修复实施方案存在变更的，

赔偿义务人需在变更事由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告赔偿权利人

指定部门； 

（三）赔偿义务人或其委托的具备修复能力的社会第三方

机构按照修复实施方案，对受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四）修复完成后，赔偿权利人指定部门委托专业评估机

构开展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评估。 

参考依据： 

1. 《浙江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中“第七条 自行修复戒委托

第三方机构修复，按照以下程序执行：（一）编制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方案；

（二）邀请与家对生态环境修复方案进行论证；（三）论证通过的修复方案应

送达赔偿权利人，内容包括修复目标、修复技术路线、修复实施方式、时间期

限等；（四）按照论证通过的修复方案，对受损的环境进行修复。” 

2. 《广东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中“第六条（三）修复

项目完成后，赔偿义务人向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戒机构报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

项目效果报告，并附修复实施方案、施工方案等；委托监理单位实施工程监理

的，还需附监理报告。（四）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戒机构组织对生态环境修复



效果进行评估，委托第三方与业评估机构出具书面评估报告。” 

第八条  赔偿义务人或其委托的社会第三方机构应根据修复

实施方案进行施工，做好修复施工过程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和

施工安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发生次生环境问题。 

参考依据： 

1.《浙江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中“第八条 修复施工单位应

根据修复方案进行施工，做好修复施工过程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发生次生环境问题。” 

2.《于南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评估管理办法（试行）》中“第九条 修复施工单

位应根据生态环境修复方案进行修复施工，做好修复施工过程的全面管理，确

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全面落实修复施工工程中的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发生

次生生态环境问题。” 

第九条  因不可抗力导致修复项目无法继续的，赔偿义务人

应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告赔偿权利人指定部门并

中止修复项目，依照磋商协议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缴纳赔偿金。 

参考依据： 

《广东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中“第九条 因丌可抗力导

致修复工程无法继续的，赔偿义务人戒者负责开展替代修复的社会第三方机构



应当及时向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戒机构报告，由其将有关情况报经赔偿权利人

同意后，方可终止修复工程。” 

第三章  修复效果评估与监督 

第十条  赔偿义务人应在修复项目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

偿权利人指定部门提交修复施工总结报告。 

参考依据： 

《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效果后评估工作办法》中“第十三条 竣工验收完成

后，赔偿义务人应当向工作部门申请修复效果后评估，并提交如下材料：......” 

第十一条  修复施工总结报告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修复项目过程相关内容，如施工内容、组织方式、

施工方法等； 

（二）修复项目进度、效果等内容，如工程质量和进度、

保障措施等； 

（三）修复项目监理相关内容，如巡视、旁站、跟踪检查、

监理会议等实际监理情况； 

（四）修复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内容。 

参考依据： 

按照工作实际，设置该条款。 

第十二条  赔偿权利人指定部门在收到赔偿义务人提交的修

复施工总结报告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委托专业评估机构按照



相关技术导则要求开展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评估，并出具效果评

估报告。 

参考依据： 

《天津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第 7页中“第五点 修复效果评

估。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完成后，赔偿权利人及其指定的部门委托与业评估机构

开展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评估。” 

第十三条  赔偿权利人指定部门委托的专业评估机构不得与

赔偿义务人委托的实施修复项目的社会第三方机构为同一家机

构。 

参考依据： 

按照工作实际，设置该条款。 

第十四条  修复效果评估认为修复项目效果未达到修复实施

方案中要求的生态环境修复目标的，赔偿义务人应当组织整改，

整改完成后申请复查。确实无法通过整改达到修复目标的，赔

偿义务人应缴纳磋商协议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中确定的赔偿金。 

参考依据： 

《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效果后评估工作办法》中“第十六条 未能通过修复

效果后评估的，赔偿义务人应当组织整改。整改完成后，及时申请复查。工作

部门应当根据磋商戒判决情况，及时将生态环境修复效果后评估报告赔偿权利

人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第十五条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过程中，赔偿权利人指定部

门应加强对修复过程中工程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二次

污染防治等关键环节的监督管理。 

参考依据： 



按照工作实际，设置该条款。 

第四章 其他 

第十六条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和修复效果评估过程中受委托

的社会第三方机构及工作人员存在弄虚作假或者失职行为，影

响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工作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参考依据： 

1.《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效果后评估工作办法》中“第十九条 从事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修复方案编制、修复施工、修复监理、修复效果后评估等工作的

第三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第九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受委托从

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

活动的单位，出具虚假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

复效果评估报告的，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禁止从事上述业务，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十七条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管理工作实行归档制度，具体

归档工作由赔偿权利人指定部门按照相关档案管理规定实施。 

参考依据： 

按照工作实际，设置该条款。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